[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衛生福利部暨所屬機關(構)聘請外部委員之利益衝突防範注意事項
103年1月8日衛生福利部衛部綜字第1021180654號函訂定
1、 [bookmark: _GoBack]  為確保衛生福利部暨所屬機關(構) (以下稱本機關) 聘請外部委員協助公共事務之執行，皆能符合國家法律並避免利益衝突，達到客觀、公正之目標，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2、   本注意事項所稱委員，指辦理以下相關審查作業之外聘學者、專家或非本機關人員，不以有無聘書或聘函為限：
(一) 政策規劃、諮詢。
(二) 委辦、補助或專案計畫之規劃、審查、評審。
(三) 採購案評選（審查、評審）或查驗、驗收。
3、   本注意事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	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	三親等以內親屬。
(三)	本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四)	本人或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4、   本注意事項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
  財產上利益如下：
(一) 動產、不動產。
(二) 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三) 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 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委員或其關係人於機關之任用、升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5、   本注意事項所稱利益衝突，指委員執行機關所賦予之權責時，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
6、   主辦單位於遴選委員時，應以委員之專長相符及專業表現績優者為原則，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接受請託或關說。
（二）接受舉薦自己為委員者。
（三）為特定對象利益而為遴選。
（四）遴選不具有與待審查計畫事項相關專門知識者。
（五）明知操守不正而仍為遴選。
  承辦人員除應遵守利益衝突迴避原則之相關規定外，並應請委員填具利益衝突迴避聲明書或就主辦單位所定之利益自我揭露範圍提報相關資訊。
  辦理採購評選(審查、評審)委員作業時，除填具前項之利益衝突迴避聲明書外，亦應依衛生福利部秘書處之規定，列入相關會議之主席宣告事項，以再次提醒注意迴避。
7、   獲遴選之委員應排除與審查對象有下列關係：
(1) 審查對象為個人：
1. 現職或近三年內曾任職於同一機關、學校、醫療體系或關係企業。
2. 近二年曾有指導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3. 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4. 有共同執行中之研究計畫。
5. 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
(2) 審查對象為機關、學校、廠商、法人或團體：
1. 本人及其配偶與審查對象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2. 本人及其關係人擔任審查對象之負責人、董事、監事、監察人或顧問。
8、   審查之標的如有合作企業，委員與該合作企業之負責人間不得有下列關係：
(一) 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
(二) 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三) 委員與合作企業之負責人為另一申請案或執行中之研究計畫之共同主持人。
(四) 委員與合作企業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9、   委員於審查過程，除不得違反利益衝突原則外，並應遵守下列迴避原則：
(一) 應依據法令，秉持專業及良知，提供公正、客觀之意見，不循私護短。
(二) 對於參與審查作業所知悉之資訊，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三) 本人與其關係人不得接受計畫或案件有關人員之關說、請託或其他不當方法，做出有利或不利一方之決定。
(四) 本人或其關係人，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個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五) 採購案評選（審查、評審）委員自接獲評選（審查、評審）有關資料之時起，不得就該採購案參加投標、作為投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
10、   委員之特殊專業知識及經驗，如因迴避將致會議難以為適當之表決時，除採購評選（審查、評審）會議外，得經會議決議仍可參與討論，但表決時迴避。 
11、   主辦單位人員發現委員有違背利益衝突迴避原則或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情事，應將具體事件簽報機關首長，並予以解聘。
12、   有關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之其他作業細節，得由主辦單位於不違反本注意事項之原則自行訂定；執行時如有疑義，由主辦單位及出席會議之委員共同討論決定之。
1


1


 


 


衛生福利部


暨所屬機關


(


構


)


聘請外部委員


之利益衝突防範


注


意事項


 


10


3


年


1


月


8


日


衛生


福利部


衛


部


綜


字第


1


0


2


1


1


8


0


6


5


4


號


函


訂定


 


¤@¡B


 


  


¬°½T«O


½Ã¥ÍºÖ§Q


³¡


º[


©ÒÄÝ¾÷


Ãö


(


ºc


)


 


(


¥H¤UºÙ


¥»


¾÷Ãö


)


 


¸u½Ð¥~³¡©e­û¨ó§U


¤½¦@¨Æ°È¤§


°õ


¦æ¡A


¬Ò


¯à


²Å¦X°ê®aªk«ß


¨ÃÁ×§K§Q¯q½Ä¬ð


¡A


¹F¨ì«ÈÆ[¡B


¤½


¥¿¤§¥Ø¼Ð


¡A


¯S


­q


©w


¥»


ª`


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


所稱委員


，


指


辦理以下相關審查作業之外


聘學者、專家或非本機關人員，不以有無聘書或聘函為


限


：


 


(


一


) 


政策規劃、諮詢。


 


(


二


) 


委辦、補助或專案計畫之規劃、審查、評審。


 


(


三


) 


採購案評選（審查、評審）或查驗


、


驗收。


 


三、


 


  


本注意事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


一


)


 


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


二


)


 


三親等以內親屬。


 


(


三


)


 


本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


四


)


 


本人或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四、


 


  


本注意事項


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




1     衛生福利部 暨所屬機關 ( 構 ) 聘請外部委員 之利益衝突防範 注 意事項   10 3 年 1 月 8 日 衛生 福利部 衛 部 綜 字第 1 0 2 1 1 8 0 6 5 4 號 函 訂定   一、      為確保 衛生福利 部 暨 所屬機 關 ( 構 )   ( 以下稱 本 機關 )   聘請外部委員協助 公共事務之 執 行， 皆 能 符合國家法律 並避免利益衝突 ， 達到客觀、 公 正之目標 ， 特 訂 定 本 注 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 所稱委員 ， 指 辦理以下相關審查作業之外 聘學者、專家或非本機關人員，不以有無聘書或聘函為 限 ：   ( 一 )  政策規劃、諮詢。   ( 二 )  委辦、補助或專案計畫之規劃、審查、評審。   ( 三 )  採購案評選（審查、評審）或查驗 、 驗收。   三、      本注意事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 一 )   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 二 )   三親等以內親屬。   ( 三 )   本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 四 )   本人或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四、      本注意事項 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

